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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仪器仪表的规范化管理，
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国网通化供电公司将春
检所用仪器仪表送省电力科学研究院进行
校验，确保春检试验用仪器、仪表的精度，为
即将到来的春季安全生产提供有力保障。
该公司校验介质损耗角测量仪、绝缘电阻表
等仪器，是每年春检前例行的工作任务。 此
次仪器、仪表校验工作，为接下来春检工作
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 王耀辉 李东哲

通化供电公司开展
仪器仪表校验工作迎春检

国网洮南市供电公司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电力供应正常，圆满完成了 2017 年春
节期间保供电任务。 该公司对重要设备、线
路及重点地段进行巡视检查，加大对辖区高
危及重要客户的走访排查力度，让百姓度过
了一个喜庆祥和、亮堂温暖的春节。

/杨英华

国网洮南市供电公司
圆满完成春节保供电任务

“打盗骗 保民安”冬季治安攻势行动开
展以来，通化市东昌公安分局针对大学生开
学之际， 因她们防盗骗意识薄弱的特点，2
月 120 日， 他们组织机关民警深入通化师
范学院和分院及医学院开展“打盗骗 惠民
生”主题宣传活动。 结合高校易发的各类盗
窃、诈骗、被骗典型案例，分析如何提高安全
防范措施，加强自身财物保管和预防各类网
络诈骗和电信诈骗，让广大在校大学生切实
提高防盗骗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 /于小儒

扶余消防大队联合派出所
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通化市东昌公安分局
传递安全防范常识到校园

为深刻汲取浙江天台“2·5”火灾事故教
训，落实《全省洗浴汗蒸类场所消防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要求。 近日，扶余大队联
合公安派出所开展洗浴汗蒸类场所消防安
全专项排查行动， 中队干部随行参加了预
案制定， 进一步深入了解辖区洗浴汗蒸类
场所的基本情况。 检查结束后，大队监督执
法人员还要求该单位责任人要定期对员工
进行消防培训，组织员工开展消防演练，详
细制度各种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及时清除
各类火灾隐患， 时刻确保场所的消防安
全。 /张牧

2月 21日，山东青岛，不少高校已经开学，新学期开始，位于山东青岛一高校校园内各大快递点业务量陡增，不少学生开学前后网
购的物品陆续到达学校，快递点前取快递的同学排起长龙，快递堆成一个个小山，一个快递点排队的长龙甚至横跨了整条公路，场面
壮观。 /视觉中国

我国拍卖业将建
失信“黑名单”制度

记者日前从业内获悉，由商务部制定
的《关于规范和促进拍卖行业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已经内部印发，将
很快发布。《意见》中首次提出将建立拍卖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服务失信“黑名单”等
制度，首次明确了建立跨部门的拍卖管理
工作机制。《意见》还提出将拍卖行业的日
常监管纳入年度核查报告，研究发布不适
合拍卖的标的指引，规范网络拍卖活动等
系列举措。

/ 经济参考报

警方查看 60G视频
发现肇事逃逸嫌疑人

2 月 19 日凌晨， 成都一位 20 岁女孩
骑着共享单车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宝马
车撞倒身受重伤，目前生命垂危。 肇事车
辆逃逸 37 小时后， 民警查看了 60G 监控
视频，最终发现肇事车辆，将嫌疑人蒲某
抓获。

/ 新华社

近日，青岛市政府发布地方性规章《青岛
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提到“中小学校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
的学生， 应当进行批评教育或者适当惩戒”。
据了解，这是全国或地方教育性法规中，首次
提出“惩戒”的概念。

学校的惩戒规定应向学生公开
《办法》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经青岛市

十五届人民政府第 128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并以市政府令第 252 号发布，将于今年 3
月 20日起施行。

其中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中小学校对
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 应当进行批评教
育或者适当惩戒;情节严重的，视情节给予处
分。 学校的惩戒规定应当向学生公开。 ”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北
京市法学会教育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昕
认为，从文本字面含义而言包括以下内容，其
一， 学校拥有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学生的批
评教育权、惩戒权、处分权；其二，学校对学生
的惩戒规定应该公开。

李昕分析，教育部出台的《中小学班主任
工作规定》第十六条中规定“班主任在日常教
育教学管理中， 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
批评教育的权利”，但“惩戒”这个词至今未出
现在全国或者地方的法规中， 此次青岛《办
法》中明确了中小学可以适当惩戒学生，属于
首次。

当地教师：惩戒内容不够细化
“现在老师主要是采取批评教育为主，手

段也就是写个检查。 没有老师会体罚学生，这
主要是从老师的自我保护考虑的。 ”当地一中
学的李老师说。

“因为现在学生都知道老师不能体罚学
生，所以经常以此‘威胁’老师，不服管教。 ”对
于“惩戒”出现在当地法规中，李老师认为，会
在学生的心理上产生影响。 但是《办法》对于
“惩戒”没有明确的规定，不便于执行。

记者咨询青岛市教育局政策法规处，工
作人员表示， 青岛市政府法制办将于 3 月上
旬举行新闻发布会，对相关问题进行回应。 他
们到时也会参加，但在此之前不便做出解释。

专家说法
“应明确惩戒范围和方式”

“惩戒由于一直没有法律、法规等层面的
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两个极端，教师
不敢做或做过了头。 ”李昕说。

她认为，《教师法》 中明确规定教师不
能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因此，在实际教学
中，如果没有一个制度化的规定，惩戒与体
罚将处于一种模糊状态， 既不利于教师履
行教育管理职责， 也不利于维护学生的身
心健康。

针对青岛市的《办法》存在一些问题，李
昕认为需要进一步明确惩戒权的范围、 惩戒
的方式、惩戒的度。

“不同阶段的学生身心特点不同，惩戒的
范围、方式等也应当有所区别；在本《办法》并
未明确细化的情况下， 有关惩戒的具体规定
是否可以由学校自主规定， 可以规定何种惩
戒方式，这是否属于学校自主权的范围？ ”李
昕说，“这些问题不能得以解决， 惩戒的合法
化是无法落实的。 ”/新京报

昨天，记者从中国“专车第一案”车主代
理律师处获悉，该案二审维持原判，司机陈
超胜诉。 2015 年 1 月，陈超使用专车软件送
客，被认定为非法运营，罚款 2 万，陈超随后
将济南市客管中心诉至法院， 获得一审胜
诉。 济南市客管中心不服，上诉至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 车主陈超表示，二审宣判结果
在意料之中，下一步打算通过法律程序要回
处罚的 2 万元。

2015 年 1 月 7 日，陈超使用专车软件在
济南西客站送客，被执法人员认定为非法运
营，罚款两万。 罚单由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
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济南市客管中心）
开出。 陈超对处罚不服，随后向济南市市中
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济南市客管

中心撤销处罚。
“作为专车车主， 我觉得两万元罚款适用的
规定并不合理， 对一个新生事物不作分析，
政策跟不上，那么矛盾会越来越多。 作为用
户，我是觉得专车方便快捷，有很好的用户
体验，而济南市客管中心的处罚，会让成千
上万的老百姓失去获得这项服务的可能。 ”
陈超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曾表示。

2015 年 3 月 18 日， 济南市市中区法院
正式受理该案， 并于同年 4 月 15 日开庭审
理。 该案也作为全国“专车第一案”，引发公
众及媒体广泛关注。

2016 年 12 月 30 日， 该案一审宣判，车
主陈超胜诉。 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认为，
陈超的行为构成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

车客运经营，但是考虑到网约车这种共享经
济新业态的特殊背景，社会危害性较小。 根
据现有证据，济南市客管中心作出的处罚幅
度和数额畸重，存在明显不当，根据行政诉
讼法相关规定，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一审判
决作出后，被告不服，上诉至济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17 年 2 月 20 日， 北青报记者从陈超
代理律师李文谦处获悉，该案日前已作出二
审宣判。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未经开庭，直
接通过书面审理的方式作出二审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陈超表示， 下一步， 他打算通过法律程
序，实现撤销处罚决定书，并要回处罚 2 万
元的诉求。 / 北京青年报

青岛规定中小学可“惩戒”学生
是全国或地方教育性法规中，首次提出此概念；专家认为应当细化规定才能得到落实

陈超因开专车被认定非法运营罚款两万元 将客管中心告上法庭一审二审皆胜诉

“专车第一案”车主将索回两万罚款

学生开学 快递成山


